
A18 新聞國
際

■責任編輯：何幼嵐 ■版面設計：卓樂

20202020年年99月月5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0年9月5日（星期六）

2020年9月5日（星期六）

香港政治體制的特點最近成為熱門話題，個別居心叵

測的所謂「社會精英」妄稱香港沿襲了英國統治時期的

「三權分立」，不僅與歷史事實不符，而且與英國現行

的政治體制也沒有一絲一毫的相似之處。英國實行君主

立憲的議會制度，行政、立法關係並非「分立」運作，

而是非常緊密合作，作為政府首腦的首相以至各部門的

首長，本身需是國會議員，即屬於行政機關的首相，同

時身兼立法機關的議員，兩者互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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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美式的三權分立體制，英國司法
系統相對較「低調」，藉司法手段挑戰行
政指令的情況並不普遍。然而去年英國首
相約翰遜下令國會休會5周，圖阻止國會
議員阻撓脫歐，遭最高法院裁定不合法，
觸發約翰遜不滿，更揚言成立委員會，檢
視權力分布機制。
英國最高法院直至2009年才正式成

立，此前英國國內的最高司法權力，一直
由兼任上議院議員的常任上訴法官掌握，
因此嚴格而言，英國在十多年前仍是由國
會掌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權。

檢察總長倡「奪回控制權」
約翰遜曾揚言成立委員會，全面檢視

憲制、民主和權力分立，一些內閣成員則
提到要「整頓法官」。約翰遜今年2月任
命國會議員柏斐文為檢察總長，她上任前
曾撰文批評，法官正緩慢而長遠地侵蝕政
治權力，要求國會「奪回控制權」。

或針對司法覆核權
現階段未知當局的「整頓計劃」細

節，一些批評法官的人士則要求削減司法
覆核權力，甚至提倡恢復2009年以前的
舊制，不再另立最高法院。柏斐文則曾提
及最高法院2017年的裁決，當時法院裁
定政府無權在國會未通過脫歐方案下，自
行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脫歐，反
映司法覆核或會成為政府目標。
《經濟學人》警告，政府任何計劃均

要審慎進行，指出過去的司法改革計劃大
多失敗收場，且現時法官普遍獲公眾信
任，信任程度更遠高於政客，故改革方案
未必能有足夠民意支持。 ■綜合報道

美英權力架構各異
美式「三權分立」

權力 代表機構 代表官員 制衡機制

行政權 政府 總統 國會可彈劾總統；

(不得同時擔任國會議員) 內閣成員任命需由參議院批准；
法院可推翻行政命令

立法權 國會 議員 總統可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
法院可裁定法案無效

司法權 最高法院 法官 最高法院法官需由總統提名、
參議院確認，且可被國會彈劾

西敏制的「局部分立」
權力 代表機構 代表官員 制衡機制

行政權 政府 首相 首相若失去國會支持便會倒台；
(必須同時是國會議員) 法院可推翻政策

立法權 國會 議員 法案可被法院推翻

司法權 最高法院 法官 法官人選需由首相推薦，
再交君主任命

■綜合報道

脫歐掀戰幔
約翰遜擬「整頓司法」

英國法律界專業人員過往一直是
「行內人管行內人」，由英國大律
師公會和律師會，負責制訂和落實
專業操守標準，但隨着《2007年法
律服務法令》通過後，這種「自我
監管」的做法在2010年1月1日正
式終結，改為由英國法律服務委員

會(LSB)負責監管法律界人員，而委
員會成員包括非業界人士。
LSB的開支是透過向業界人士徵

收款項填補，其宗旨是確保法律界
的內部監管符合公眾利益。LSB管
理多個負責法律界不同範疇的監管
機構，例如律師管理局負責監督事

務律師，知識產權管理委員會則督
促有關處理專利和商標事務的律
師。為了切合消費者利益，LSB不
但監管法律服務費用，亦會與英國
競爭及市場管理局，以及英國政府
的大法官合作。

■綜合報道

法律界自行規管不再
委員會取代大律師公會

有輿論指出，英國議會制度具有多項
優點，首先是行政與立法結合，立法不但
能夠切合實際需要，也可迅速落實政府的
政策，議會制亦較有彈性，可配合實際政
治需要，隨時調整內閣的權力。
由於行政與立法層面更為結合，雙方

容易溝通，出現政治僵局的機會較小，即
使雙方對政府政策出現重大分歧，除了內
閣可解散國會外，國會也可對內閣進行不
信任投票，彼此相互制衡，同樣不致陷入
政治僵局。

不過，英國議會制亦存在缺點，例如
內閣閣員一人分別扮演行政與議會兩種角
色，容易造成無法專注、分身乏術的情
況；如果沒有單一政黨取得國會控制權，
將要由多黨組成聯合政府，屆時內閣成員
或因各自政黨的立場不同而出現爭拗，或
導致施政混亂的情況。故此議會制絕非金
科玉律，應要按照該國實際憲政情況來決
定政治體制，方可使行政與立法關係更有
效互動。

■綜合報道

行政立法結合 助迅速落實政策

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大致可分為議會
民主制和總統制，在美國式的總統制

中，總統是行政機關的首長，與立法機關
各自經過選舉產生，兩者並不重疊，法官
則需經由兩者任命，且司法機關的裁決不
能被行政或立法機關推翻，較接近典型意
義上的三權分立模式。

關係緊密 仍可制衡
而在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情況則有不

同，英國實行「西敏制」，內閣成員由首
相決定，首相則是國會最大黨的領袖，故
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關係十分緊密，政府提
出的議案一般能輕易獲立法機關通過。
英式議會民主制特別之處，更在於「議

會至上」概念。英國沒有成文憲法，國會
擁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一切法律均由
國會制訂，國會亦可廢除以往通過的任何
法案，英國政府的權力也是來自國會。
這並非意味英國行政和立法機關之間的

權力沒有制衡，首相即使是國會最大黨的
黨魁，但國會議員仍有權透過不信任動
議，以至拒絕通過政府議案等方式，制約
行政機關，例如英國前首相文翠珊便因其
脫歐方案屢次無法獲國會通過，最終宣布
辭職。這說明三權之間即使不是完全分
立，但仍可有權力制衡。英國政治體制的
另一權力來源則是司法機關，確保國會通
過的法案得以運作。

加澳紐制度擁一致特點
而在中央與地方層面，地方政府的權力

則較中央政府小，例如蘇格蘭直至1998年
才成立地方議會，為各項內政事務帶來一
定程度的自治權，但此後英國國會通過的
全國性法律，仍會在蘇格蘭生效，倫敦政
府理論上亦有權解散蘇格蘭議會。
英國的政治制度亦隨着英國的殖民統

治，發展至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等，雖
然細節稍有不同，但整體上保留行政首長
與立法機關一致的特點，例如加拿大總理
杜魯多、澳洲總理莫里森均是國會議員，
向國會負責。 ■綜合報道

■■英國國會擁有至高無英國國會擁有至高無
上的權力上的權力，，一切法律均一切法律均
由國會制訂由國會制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柏斐文上任前曾要求國會柏斐文上任前曾要求國會「「奪回控奪回控
制權制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英國最高法院於英國最高法院於20092009
年才正式成立年才正式成立。。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脫歐方案因屢次無法獲國會通過脫歐方案因屢次無法獲國會通過，，導致前首相文翠珊辭職收場導致前首相文翠珊辭職收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加拿大和澳洲都保留行政首長與立法機加拿大和澳洲都保留行政首長與立法機
關一致的特點關一致的特點，，例如兩國總理杜魯多例如兩國總理杜魯多
（（上圖上圖））及莫里森均是國會議員及莫里森均是國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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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遜屬於行政機關的首相約翰遜屬於行政機關的首相，，同時同時
身兼立法機關的議員身兼立法機關的議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